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66號

上  訴  人  劉禹葶

訴訟代理人  林李達律師

追加原告    劉丁綺

被上訴人    劉恒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4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

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

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

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5款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

訴訟事件準用之。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

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在第二審依前開規定變更或

追加當事人，倘於對造之審級利益及防禦權之保障無重大影

響，亦得為之（最高法院106年度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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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以被繼承人劉連發死亡後，劉連

發所遺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建物（門牌為

同區○○街000巷0號，權利範圍全部），及其坐落同段000

之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前

經被上訴人執偽造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登記

予己，再以新臺幣(下同)2150萬元出售他人並完成移轉登

記，已侵害伊繼承權利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2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本息(見原審士司補

卷第11頁)；上訴人嗣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除侵害繼承權利

外，亦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該公同共有債權依法應由

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全體繼承人行使，被上訴人並應將所得價

金全數返還，爰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追加民法第179條、

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訴

人再給付86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31至135頁、第157、15

8頁）；核上訴人所為追加，合於首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起訴聲請原係請求被上訴人應還款予伊；嗣於本院為

前述追加後，聲明被上訴人應將所得價金返還予全體繼承人

公同共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

定，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為事實、法律上陳述之補充，非

訴之變更、追加，併予陳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及追加原告主張：劉連發於民國93年9月1日死亡，留

有包括系爭不動產在內之相關遺產，繼承人如原判決附表所

示，嗣經再轉繼承，現係由伊等與被上訴人所繼承。被上訴

人於94年1月間乘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登記之便，竟未經其

他繼承人同意，執無效之偽造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辦理繼

承登記予其單獨所有，並於111年間以價金2150萬元出售予

善意之訴外人盧韻雯，於同年10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系爭

不動產從未經全體繼承人協議分割，本屬兩造公同共有，卻

經善意之盧韻雯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無權處分獲利所為不

法侵害伊等權利致生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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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

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並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

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

60萬元)。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

應給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

加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及自民事變更追加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連

同上訴聲明請求給付部分予兩造公同共有。㈡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協議係由劉連發之配偶即兩造母親劉姚

明月進行協調，依劉連發生前意願將系爭不動產分歸予伊，

並已徵得其他繼承人之同意，伊持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登

記為己所有並非無效，其後將之出售得款，亦屬有權處分，

無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或不當受有利益可言等語，資為抗

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劉連發於93年9月1日死亡，配偶為劉姚明月，生前共

有育有長女劉力瑄、次女劉維綺、長男即被上訴人、三女即

追加原告，四女即上訴人；㈡劉連發死後劉維綺拋棄繼承；

劉力瑄嗣於106年8月14日死亡，由劉姚明月繼承；劉姚明月

復於111年4月16日死亡，並由上訴人繼承；㈢劉連發死時遺

有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以製作日期為93年10月1日之系

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為其所有；㈣被上訴人其後於111

年9月間以2150萬元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盧韻雯，隨於同年10

月19日辦畢移轉登記等情，有戶籍及除戶謄本、繼承系統

表、系爭協議、土地登記申請書暨檢附資料、系爭不動產登

記第一類謄本、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稽

(見原審士司補卷第23至31頁、第53至81頁、原審卷第41至4

6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頁），堪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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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

發全體繼承人同意故為無效，是否有理？㈡如是，上訴人、

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㈢上訴人、

追加原告另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萬元予

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發全體繼承人同意

故為無效，是否有理？

　1.按共有物之協議分割，祇須共有人全體同意分割方法，即生

協議分割之效力，不因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因協議分割取

得之利益不等，而受影響（最高法院68年台再字第44號民事

判例意旨參照）。是全體繼承人間倘就遺產分割方法已有意

思表示之合致，無論有無作成書面，均與協議之成立不生影

響，且遺產分割協議一經成立，繼承人即應受此拘束，不得

反於該協議再為爭執。

　2.查，劉連發死時其配偶劉姚明月尚存，彼等子女則為劉力

瑄、劉維綺與兩造，已如前述；又除拋棄繼承之劉維綺外，

劉連發之其他繼承人均有於93年10月1日系爭協議上用印，

約明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悉歸

被上訴人取得，另廣達與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出售後

連同劉連發之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原有存款亦均由被上訴人繼

承，其他繼承人則各繼承1000元，有系爭協議可考（見原審

卷第46頁），所列遺產項目並與卷附93年10月18日發給之財

政部臺北市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列載內容相符（見原審

卷第33頁）；足徵斯時有權繼承遺產之人，確已於劉連發死

後就以上遺產部分，透過系爭協議達成如何分割之具體共

識。

　3.上訴人固主張系爭協議未經劉連發有權繼承之人共同議定，

伊與劉姚明月、劉力瑄皆未同意將劉連發之前開遺產分歸予

被上訴人，故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否認，辯稱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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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有於系爭協議上蓋印之其他繼承人，就包括系爭不動產

在內數項遺產歸由伊取得乙事達成共識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

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已承認私文書上之印文為真正，僅

否認係其本人或代理人所蓋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

由為此爭執之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故若協議書上印文為真

正，該協議自應推定為真正，倘具名之當事人否認有為授

權，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應由其就此爭執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

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

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是若當事人主張文書上印文係遭

他人盜蓋或逾越其授權條件等節，依上說明，自應由其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5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

　　⑵本件上訴人從未否認系爭協議上所留劉姚寶月（改名後即

劉姚明月，見原審士司補卷第55頁）、劉力瑄、劉維芬

（即改名前之上訴人，見原審士司補卷第65頁）、追加原

告與被上訴人之印文為真，核與卷存臺北市士林、內湖區

戶政事務所印鑑證明亦相符合（見原審卷第52至56頁），

承上說明，已足推定系爭協議之真正。又劉姚明月前即曾

以系爭協議為被上訴人所偽造提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以101年度偵字第3505號不起訴處分，劉姚

明月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01年度上聲議字

第3523號駁回而告確定（見原審卷第81至94頁，下稱系爭

刑案）；參以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偵訊證稱：父親出殯

後，母親說系爭不動產要給被上訴人，欲辦分割協議書，

伊常回家吃飯，母親便一直提醒伊要去辦印鑑證明；母親

通知伊們，誰申請好誰就回家蓋，伊二姊劉維綺因有欠

債，所以拋棄繼承，妹妹即上訴人在菲律賓，母親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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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先生；伊於某天吃飽飯後當著母親的面在系爭協議

上蓋章等語（見原審卷第126、127頁），益徵系爭協議之

擬立，及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汽車、存款、股票分歸

予被上訴人乙事，斯時當係在劉姚明月主導下，於徵得各

繼承人同意後議定作成無誤。

　　⑶上訴人固引劉姚明月、劉力瑄、劉維綺於系爭刑案之陳述

內容，主張其等均不曾為遺產分割相關討論，欲用以證明

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無權製作云云。惟查，劉維綺因個人

債務問題，於劉連發死後早已辦理拋棄繼承（見原審卷第

47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准予備查函），並在系爭

刑案作證時自陳不清楚劉姚明月如何處理劉連發之遺產

（見原審卷第137頁），本難憑其含糊所言認定上訴人所

述為真；又劉力瑄雖於系爭刑案證稱：父親生前的財產伊

知道有系爭不動產及股票，伊有將印鑑章交給母親或是給

被上訴人，好像說是要領父親的勞保費（見原審卷第133

頁），然對照上訴人於該案所稱：母親說要辦理繼承的東

西，要伊們交出印鑑等語（見原審卷第132頁），即知劉

連發死後，劉姚明月就繼承辦理甚為主動積極，其對後續

遺產歸屬處理必會留心注意，倘系爭協議真係被上訴人取

得眾人印鑑後越權作成，並擅自藉此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

所有權，劉姚明月與其他繼承人卻未取得合於繼承比例之

遺產權利，劉姚明月豈能從不起疑？上訴人與劉力瑄親自

交出個人印鑑，又怎會毫不關心繼承辦理實際狀況？則從

93年9月間劉連發死後，歷時多年至101年前後始因系爭刑

案重行爭執，已現可疑。

　　⑷其次，劉姚明月於系爭刑案中當庭聽聞追加原告證稱之：

父親是很傳統的人，他吃飯時會提到系爭不動產就是要給

被上訴人，不用讓他承受房貸壓力；父親在臨走前的意思

是系爭不動產及現金要給被上訴人；父親桃園○○的土

地，他則說要給伊及上訴人，因為劉力瑄去美國讀書，已

花了父親不少錢，劉維綺作生意則賠了父親不少錢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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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第126頁）後，雖另表示：即使劉連發同意要

把財產給被上訴人，也要經過伊同意，這是伊們夫妻一起

賺的，伊還沒有死，至少等伊死，才讓小孩去處理等語

（見原審卷第127頁），但其顯未否認追加原告所述之劉

連發曾經表明欲以如前方式分配遺產乙情，此恰與系爭協

議內容多所吻合，適可證劉連發死後，劉姚明月當係為尊

重其遺志，方會邀集有權繼承子女凝聚共識，進而主導建

議將系爭不動產等遺產分歸被上訴人取得。且依劉姚明月

以上抱怨情節，不難推知其應係事後漸感過往與劉連發共

同攢累財產，卻無法分得該有部分致生不平，方會就既定

協議否認反悔；況縱連劉姚明月亦不爭執劉連發生前並非

屬意由其繼承系爭不動產，上訴人、劉力瑄、劉維綺卻反

於此情，於系爭刑案猶稱劉連發曾說要把財產給劉姚明月

（見原審卷第131、133、137頁），顯係刻意附和劉姚明

月之指訴情節，其等所述之可信性既均有欠缺，自難採

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協議記載之製作時間為93年10月1日，

其人仍在國外，無參與討論可能云云，並以護照入出境紀

錄戳章為據（見原審卷第63至68頁）；然於斯時劉連發遺

產之有權繼承人均係由劉姚明月進行接觸，為與上訴人取

得聯繫尚曾通知其配偶等情，業經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證

述明確而如前述，因此輾轉徵得上訴人先行同意系爭協

議，約以其返國後再補用印，本無違情之處；況上訴人回

國以後，並不否認係自行申辦取得印鑑證明（見原審卷第

56頁），系爭協議上之印文亦屬真正無誤，則其上所載書

立日期，既非表示眾人必曾於當日同聚達成共識，上訴人

復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內容確存偽造情事，仍無足為有利

於其之認定。

　　⑹又兩造雖不否認劉連發另留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以下合稱○○土

地）之實質權利，且此未經系爭協議一併論及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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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按遺產分割，原則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分割，但繼承人

間若另有約定，即無須以全部遺產為整體分割；劉連發死

時尚有○○土地相關權利乙事對其家人並非秘密，在系爭

刑案劉力瑄、劉維綺、追加原告與被上訴人亦均有提及

（見原審卷第126、128、132、136頁），且因○○土地購

入後原係借名登記為訴外人汪陳阿菊、汪信穎所有，係至

94年3月間才在劉姚明月指示下要求其等移轉至被上訴人

名下（見本院卷第199至205頁本院113年度上字第828號民

事判決）；堪證於系爭協議擬定當下，○○土地尚未及回

復為劉連發繼承人共有之狀態，劉姚明月斟酌此情，乃就

已可直接處分之系爭不動產，連同劉連發之汽車、存款、

股票，於繼承人間商議先為部分分割，非僅於法無違，經

核亦屬合情；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協議未將劉連發全部遺產

納入處理，實有偽造之嫌云云，殊非有據。至上訴人稱迄

未取得系爭協議約定其可受分配之1000元乙節，果若屬

實，亦為得否據以向其他繼承人請求給付之另事，無由執

以反推系爭協議非真。

　　⑺則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

約之種類及內容，且不限於民法規定之有名契約，即其他

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亦無不可。又依契約嚴守原則，當事人

本於自由意思訂定契約，如已合法成立，即應依從該契約

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務，亦應受其拘

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9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於劉連發死後，

兩造與劉姚明月、劉力瑄應已成立系爭協議，並作成書面

為憑，復未有曾經合意解除或為調整變更之事證，各人自

應受此拘束，要無任憑己意反悔之理。

　4.依上所述，在劉連發死亡之後，其繼承人即劉姚明月、劉力

瑄與兩造確曾達成特定遺產之分割共識，並授權製作系爭協

議及完成用印；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

偽造而為無效云云，應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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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2.查，系爭協議既屬有效，被上訴人隨持之辦理分割繼承登

記，而成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即屬適法有據；嗣於111

年9月間將之出售並完成移轉登記，亦係有權處分，無侵害

劉連發繼承人之權利可言；本件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被上

訴人涉有侵權，因無法就有利於己之所指侵權行為存在部分

舉證以實其說，應認無理由。

　㈢上訴人、追加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

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固有明文。然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

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

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確實受有損害。

　2.被上訴人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協議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

權，再本其權能出售換價，經核應具法律上原因；縱上訴

人、追加原告未能同獲價金分配，或被上訴人處分所為是否

真如追加原告所述，違反劉連發希望被上訴人留下系爭不動

產自住之期待，均無足影響以上判斷；是上訴人、追加原告

另主張被上訴人所得價金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已構成

不當得利故應返還云云，亦非有理。

五、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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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容有不同，然結論並無

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仍執詞指謫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劉丁

綺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

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

有，及加計自民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追加之

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

但書或第 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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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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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66號
上  訴  人  劉禹葶
訴訟代理人  林李達律師
追加原告    劉丁綺
被上訴人    劉恒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在第二審依前開規定變更或追加當事人，倘於對造之審級利益及防禦權之保障無重大影響，亦得為之（最高法院106年度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以被繼承人劉連發死亡後，劉連發所遺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建物（門牌為同區○○街000巷0號，權利範圍全部），及其坐落同段000之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前經被上訴人執偽造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登記予己，再以新臺幣(下同)2150萬元出售他人並完成移轉登記，已侵害伊繼承權利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本息(見原審士司補卷第11頁)；上訴人嗣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除侵害繼承權利外，亦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該公同共有債權依法應由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全體繼承人行使，被上訴人並應將所得價金全數返還，爰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追加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訴人再給付86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31至135頁、第157、158頁）；核上訴人所為追加，合於首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起訴聲請原係請求被上訴人應還款予伊；嗣於本院為前述追加後，聲明被上訴人應將所得價金返還予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為事實、法律上陳述之補充，非訴之變更、追加，併予陳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及追加原告主張：劉連發於民國93年9月1日死亡，留有包括系爭不動產在內之相關遺產，繼承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嗣經再轉繼承，現係由伊等與被上訴人所繼承。被上訴人於94年1月間乘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登記之便，竟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執無效之偽造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予其單獨所有，並於111年間以價金2150萬元出售予善意之訴外人盧韻雯，於同年10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從未經全體繼承人協議分割，本屬兩造公同共有，卻經善意之盧韻雯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無權處分獲利所為不法侵害伊等權利致生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加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及自民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連同上訴聲明請求給付部分予兩造公同共有。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協議係由劉連發之配偶即兩造母親劉姚明月進行協調，依劉連發生前意願將系爭不動產分歸予伊，並已徵得其他繼承人之同意，伊持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己所有並非無效，其後將之出售得款，亦屬有權處分，無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或不當受有利益可言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劉連發於93年9月1日死亡，配偶為劉姚明月，生前共有育有長女劉力瑄、次女劉維綺、長男即被上訴人、三女即追加原告，四女即上訴人；㈡劉連發死後劉維綺拋棄繼承；劉力瑄嗣於106年8月14日死亡，由劉姚明月繼承；劉姚明月復於111年4月16日死亡，並由上訴人繼承；㈢劉連發死時遺有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以製作日期為93年10月1日之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為其所有；㈣被上訴人其後於111年9月間以2150萬元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盧韻雯，隨於同年10月19日辦畢移轉登記等情，有戶籍及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協議、土地登記申請書暨檢附資料、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士司補卷第23至31頁、第53至81頁、原審卷第41至46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發全體繼承人同意故為無效，是否有理？㈡如是，上訴人、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㈢上訴人、追加原告另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發全體繼承人同意故為無效，是否有理？
　1.按共有物之協議分割，祇須共有人全體同意分割方法，即生協議分割之效力，不因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因協議分割取得之利益不等，而受影響（最高法院68年台再字第44號民事判例意旨參照）。是全體繼承人間倘就遺產分割方法已有意思表示之合致，無論有無作成書面，均與協議之成立不生影響，且遺產分割協議一經成立，繼承人即應受此拘束，不得反於該協議再為爭執。
　2.查，劉連發死時其配偶劉姚明月尚存，彼等子女則為劉力瑄、劉維綺與兩造，已如前述；又除拋棄繼承之劉維綺外，劉連發之其他繼承人均有於93年10月1日系爭協議上用印，約明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悉歸被上訴人取得，另廣達與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出售後連同劉連發之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原有存款亦均由被上訴人繼承，其他繼承人則各繼承1000元，有系爭協議可考（見原審卷第46頁），所列遺產項目並與卷附93年10月18日發給之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列載內容相符（見原審卷第33頁）；足徵斯時有權繼承遺產之人，確已於劉連發死後就以上遺產部分，透過系爭協議達成如何分割之具體共識。
　3.上訴人固主張系爭協議未經劉連發有權繼承之人共同議定，伊與劉姚明月、劉力瑄皆未同意將劉連發之前開遺產分歸予被上訴人，故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否認，辯稱當時已與有於系爭協議上蓋印之其他繼承人，就包括系爭不動產在內數項遺產歸由伊取得乙事達成共識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已承認私文書上之印文為真正，僅否認係其本人或代理人所蓋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為此爭執之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故若協議書上印文為真正，該協議自應推定為真正，倘具名之當事人否認有為授權，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應由其就此爭執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是若當事人主張文書上印文係遭他人盜蓋或逾越其授權條件等節，依上說明，自應由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本件上訴人從未否認系爭協議上所留劉姚寶月（改名後即劉姚明月，見原審士司補卷第55頁）、劉力瑄、劉維芬（即改名前之上訴人，見原審士司補卷第65頁）、追加原告與被上訴人之印文為真，核與卷存臺北市士林、內湖區戶政事務所印鑑證明亦相符合（見原審卷第52至56頁），承上說明，已足推定系爭協議之真正。又劉姚明月前即曾以系爭協議為被上訴人所偽造提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1年度偵字第3505號不起訴處分，劉姚明月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01年度上聲議字第3523號駁回而告確定（見原審卷第81至94頁，下稱系爭刑案）；參以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偵訊證稱：父親出殯後，母親說系爭不動產要給被上訴人，欲辦分割協議書，伊常回家吃飯，母親便一直提醒伊要去辦印鑑證明；母親通知伊們，誰申請好誰就回家蓋，伊二姊劉維綺因有欠債，所以拋棄繼承，妹妹即上訴人在菲律賓，母親就通知上訴人先生；伊於某天吃飽飯後當著母親的面在系爭協議上蓋章等語（見原審卷第126、127頁），益徵系爭協議之擬立，及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汽車、存款、股票分歸予被上訴人乙事，斯時當係在劉姚明月主導下，於徵得各繼承人同意後議定作成無誤。
　　⑶上訴人固引劉姚明月、劉力瑄、劉維綺於系爭刑案之陳述內容，主張其等均不曾為遺產分割相關討論，欲用以證明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無權製作云云。惟查，劉維綺因個人債務問題，於劉連發死後早已辦理拋棄繼承（見原審卷第47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准予備查函），並在系爭刑案作證時自陳不清楚劉姚明月如何處理劉連發之遺產（見原審卷第137頁），本難憑其含糊所言認定上訴人所述為真；又劉力瑄雖於系爭刑案證稱：父親生前的財產伊知道有系爭不動產及股票，伊有將印鑑章交給母親或是給被上訴人，好像說是要領父親的勞保費（見原審卷第133頁），然對照上訴人於該案所稱：母親說要辦理繼承的東西，要伊們交出印鑑等語（見原審卷第132頁），即知劉連發死後，劉姚明月就繼承辦理甚為主動積極，其對後續遺產歸屬處理必會留心注意，倘系爭協議真係被上訴人取得眾人印鑑後越權作成，並擅自藉此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劉姚明月與其他繼承人卻未取得合於繼承比例之遺產權利，劉姚明月豈能從不起疑？上訴人與劉力瑄親自交出個人印鑑，又怎會毫不關心繼承辦理實際狀況？則從93年9月間劉連發死後，歷時多年至101年前後始因系爭刑案重行爭執，已現可疑。
　　⑷其次，劉姚明月於系爭刑案中當庭聽聞追加原告證稱之：父親是很傳統的人，他吃飯時會提到系爭不動產就是要給被上訴人，不用讓他承受房貸壓力；父親在臨走前的意思是系爭不動產及現金要給被上訴人；父親桃園○○的土地，他則說要給伊及上訴人，因為劉力瑄去美國讀書，已花了父親不少錢，劉維綺作生意則賠了父親不少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26頁）後，雖另表示：即使劉連發同意要把財產給被上訴人，也要經過伊同意，這是伊們夫妻一起賺的，伊還沒有死，至少等伊死，才讓小孩去處理等語（見原審卷第127頁），但其顯未否認追加原告所述之劉連發曾經表明欲以如前方式分配遺產乙情，此恰與系爭協議內容多所吻合，適可證劉連發死後，劉姚明月當係為尊重其遺志，方會邀集有權繼承子女凝聚共識，進而主導建議將系爭不動產等遺產分歸被上訴人取得。且依劉姚明月以上抱怨情節，不難推知其應係事後漸感過往與劉連發共同攢累財產，卻無法分得該有部分致生不平，方會就既定協議否認反悔；況縱連劉姚明月亦不爭執劉連發生前並非屬意由其繼承系爭不動產，上訴人、劉力瑄、劉維綺卻反於此情，於系爭刑案猶稱劉連發曾說要把財產給劉姚明月（見原審卷第131、133、137頁），顯係刻意附和劉姚明月之指訴情節，其等所述之可信性既均有欠缺，自難採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協議記載之製作時間為93年10月1日，其人仍在國外，無參與討論可能云云，並以護照入出境紀錄戳章為據（見原審卷第63至68頁）；然於斯時劉連發遺產之有權繼承人均係由劉姚明月進行接觸，為與上訴人取得聯繫尚曾通知其配偶等情，業經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證述明確而如前述，因此輾轉徵得上訴人先行同意系爭協議，約以其返國後再補用印，本無違情之處；況上訴人回國以後，並不否認係自行申辦取得印鑑證明（見原審卷第56頁），系爭協議上之印文亦屬真正無誤，則其上所載書立日期，既非表示眾人必曾於當日同聚達成共識，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內容確存偽造情事，仍無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
　　⑹又兩造雖不否認劉連發另留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以下合稱○○土地）之實質權利，且此未經系爭協議一併論及如何處理。惟按遺產分割，原則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分割，但繼承人間若另有約定，即無須以全部遺產為整體分割；劉連發死時尚有○○土地相關權利乙事對其家人並非秘密，在系爭刑案劉力瑄、劉維綺、追加原告與被上訴人亦均有提及（見原審卷第126、128、132、136頁），且因○○土地購入後原係借名登記為訴外人汪陳阿菊、汪信穎所有，係至94年3月間才在劉姚明月指示下要求其等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見本院卷第199至205頁本院113年度上字第828號民事判決）；堪證於系爭協議擬定當下，○○土地尚未及回復為劉連發繼承人共有之狀態，劉姚明月斟酌此情，乃就已可直接處分之系爭不動產，連同劉連發之汽車、存款、股票，於繼承人間商議先為部分分割，非僅於法無違，經核亦屬合情；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協議未將劉連發全部遺產納入處理，實有偽造之嫌云云，殊非有據。至上訴人稱迄未取得系爭協議約定其可受分配之1000元乙節，果若屬實，亦為得否據以向其他繼承人請求給付之另事，無由執以反推系爭協議非真。
　　⑺則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且不限於民法規定之有名契約，即其他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亦無不可。又依契約嚴守原則，當事人本於自由意思訂定契約，如已合法成立，即應依從該契約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務，亦應受其拘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於劉連發死後，兩造與劉姚明月、劉力瑄應已成立系爭協議，並作成書面為憑，復未有曾經合意解除或為調整變更之事證，各人自應受此拘束，要無任憑己意反悔之理。
　4.依上所述，在劉連發死亡之後，其繼承人即劉姚明月、劉力瑄與兩造確曾達成特定遺產之分割共識，並授權製作系爭協議及完成用印；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偽造而為無效云云，應非有據。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2.查，系爭協議既屬有效，被上訴人隨持之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而成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即屬適法有據；嗣於111年9月間將之出售並完成移轉登記，亦係有權處分，無侵害劉連發繼承人之權利可言；本件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被上訴人涉有侵權，因無法就有利於己之所指侵權行為存在部分舉證以實其說，應認無理由。
　㈢上訴人、追加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然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確實受有損害。
　2.被上訴人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協議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再本其權能出售換價，經核應具法律上原因；縱上訴人、追加原告未能同獲價金分配，或被上訴人處分所為是否真如追加原告所述，違反劉連發希望被上訴人留下系爭不動產自住之期待，均無足影響以上判斷；是上訴人、追加原告另主張被上訴人所得價金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已構成不當得利故應返還云云，亦非有理。
五、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容有不同，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仍執詞指謫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及加計自民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追加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
但書或第 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66號
上  訴  人  劉禹葶
訴訟代理人  林李達律師
追加原告    劉丁綺
被上訴人    劉恒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4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
    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
    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
    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5款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
    訴訟事件準用之。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得
    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在第二審依前開規定變更或追
    加當事人，倘於對造之審級利益及防禦權之保障無重大影響
    ，亦得為之（最高法院106年度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
    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以被繼承人劉連發死亡後，劉連發
    所遺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建物（門牌為同區○○街00
    0巷0號，權利範圍全部），及其坐落同段000之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5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前經被上訴人執
    偽造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登記予己，再以新
    臺幣(下同)2150萬元出售他人並完成移轉登記，已侵害伊繼
    承權利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求為
    命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本息(見原審士司補卷第11頁)；上
    訴人嗣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除侵害繼承權利外，亦屬無法律
    上原因而受利益，該公同共有債權依法應由包括上訴人在內
    之全體繼承人行使，被上訴人並應將所得價金全數返還，爰
    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追加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
    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訴人再給付860萬
    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31至135頁、第157、158頁）；核上訴
    人所為追加，合於首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起訴聲請原係請求被上訴人應還款予伊；嗣於本院為
    前述追加後，聲明被上訴人應將所得價金返還予全體繼承人
    公同共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
    定，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為事實、法律上陳述之補充，非
    訴之變更、追加，併予陳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及追加原告主張：劉連發於民國93年9月1日死亡，留
    有包括系爭不動產在內之相關遺產，繼承人如原判決附表所
    示，嗣經再轉繼承，現係由伊等與被上訴人所繼承。被上訴
    人於94年1月間乘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登記之便，竟未經其
    他繼承人同意，執無效之偽造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辦理繼
    承登記予其單獨所有，並於111年間以價金2150萬元出售予
    善意之訴外人盧韻雯，於同年10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系爭
    不動產從未經全體繼承人協議分割，本屬兩造公同共有，卻
    經善意之盧韻雯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無權處分獲利所為不
    法侵害伊等權利致生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
    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並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條
    、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
    萬元)。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
    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加聲明
    ：㈠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及自民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連同上訴聲明
    請求給付部分予兩造公同共有。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協議係由劉連發之配偶即兩造母親劉姚
    明月進行協調，依劉連發生前意願將系爭不動產分歸予伊，
    並已徵得其他繼承人之同意，伊持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登
    記為己所有並非無效，其後將之出售得款，亦屬有權處分，
    無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或不當受有利益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劉連發於93年9月1日死亡，配偶為劉姚明月，生前共
    有育有長女劉力瑄、次女劉維綺、長男即被上訴人、三女即
    追加原告，四女即上訴人；㈡劉連發死後劉維綺拋棄繼承；
    劉力瑄嗣於106年8月14日死亡，由劉姚明月繼承；劉姚明月
    復於111年4月16日死亡，並由上訴人繼承；㈢劉連發死時遺
    有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以製作日期為93年10月1日之系
    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為其所有；㈣被上訴人其後於111年
    9月間以2150萬元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盧韻雯，隨於同年10月1
    9日辦畢移轉登記等情，有戶籍及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
    系爭協議、土地登記申請書暨檢附資料、系爭不動產登記第
    一類謄本、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原
    審士司補卷第23至31頁、第53至81頁、原審卷第41至46頁)
    ，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
    發全體繼承人同意故為無效，是否有理？㈡如是，上訴人、
    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㈢上訴人、
    追加原告另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萬元予
    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發全體繼承人同意
    故為無效，是否有理？
　1.按共有物之協議分割，祇須共有人全體同意分割方法，即生
    協議分割之效力，不因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因協議分割取
    得之利益不等，而受影響（最高法院68年台再字第44號民事
    判例意旨參照）。是全體繼承人間倘就遺產分割方法已有意
    思表示之合致，無論有無作成書面，均與協議之成立不生影
    響，且遺產分割協議一經成立，繼承人即應受此拘束，不得
    反於該協議再為爭執。
　2.查，劉連發死時其配偶劉姚明月尚存，彼等子女則為劉力瑄
    、劉維綺與兩造，已如前述；又除拋棄繼承之劉維綺外，劉
    連發之其他繼承人均有於93年10月1日系爭協議上用印，約
    明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悉歸被
    上訴人取得，另廣達與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出售後連
    同劉連發之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原有存款亦均由被上訴人繼承
    ，其他繼承人則各繼承1000元，有系爭協議可考（見原審卷
    第46頁），所列遺產項目並與卷附93年10月18日發給之財政
    部臺北市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列載內容相符（見原審卷
    第33頁）；足徵斯時有權繼承遺產之人，確已於劉連發死後
    就以上遺產部分，透過系爭協議達成如何分割之具體共識。
　3.上訴人固主張系爭協議未經劉連發有權繼承之人共同議定，
    伊與劉姚明月、劉力瑄皆未同意將劉連發之前開遺產分歸予
    被上訴人，故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否認，辯稱當時
    已與有於系爭協議上蓋印之其他繼承人，就包括系爭不動產
    在內數項遺產歸由伊取得乙事達成共識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
      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已承認私文書上之印文為真正，僅
      否認係其本人或代理人所蓋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
      由為此爭執之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故若協議書上印文為真
      正，該協議自應推定為真正，倘具名之當事人否認有為授
      權，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應由其就此爭執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
      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
      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是若當事人主張文書上印文係遭他人
      盜蓋或逾越其授權條件等節，依上說明，自應由其負舉證
      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⑵本件上訴人從未否認系爭協議上所留劉姚寶月（改名後即
      劉姚明月，見原審士司補卷第55頁）、劉力瑄、劉維芬（
      即改名前之上訴人，見原審士司補卷第65頁）、追加原告
      與被上訴人之印文為真，核與卷存臺北市士林、內湖區戶
      政事務所印鑑證明亦相符合（見原審卷第52至56頁），承
      上說明，已足推定系爭協議之真正。又劉姚明月前即曾以
      系爭協議為被上訴人所偽造提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以101年度偵字第3505號不起訴處分，劉姚明
      月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01年度上聲議字第3
      523號駁回而告確定（見原審卷第81至94頁，下稱系爭刑
      案）；參以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偵訊證稱：父親出殯後，
      母親說系爭不動產要給被上訴人，欲辦分割協議書，伊常
      回家吃飯，母親便一直提醒伊要去辦印鑑證明；母親通知
      伊們，誰申請好誰就回家蓋，伊二姊劉維綺因有欠債，所
      以拋棄繼承，妹妹即上訴人在菲律賓，母親就通知上訴人
      先生；伊於某天吃飽飯後當著母親的面在系爭協議上蓋章
      等語（見原審卷第126、127頁），益徵系爭協議之擬立，
      及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汽車、存款、股票分歸予被上
      訴人乙事，斯時當係在劉姚明月主導下，於徵得各繼承人
      同意後議定作成無誤。
　　⑶上訴人固引劉姚明月、劉力瑄、劉維綺於系爭刑案之陳述
      內容，主張其等均不曾為遺產分割相關討論，欲用以證明
      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無權製作云云。惟查，劉維綺因個人
      債務問題，於劉連發死後早已辦理拋棄繼承（見原審卷第
      47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准予備查函），並在系爭
      刑案作證時自陳不清楚劉姚明月如何處理劉連發之遺產（
      見原審卷第137頁），本難憑其含糊所言認定上訴人所述
      為真；又劉力瑄雖於系爭刑案證稱：父親生前的財產伊知
      道有系爭不動產及股票，伊有將印鑑章交給母親或是給被
      上訴人，好像說是要領父親的勞保費（見原審卷第133頁
      ），然對照上訴人於該案所稱：母親說要辦理繼承的東西
      ，要伊們交出印鑑等語（見原審卷第132頁），即知劉連
      發死後，劉姚明月就繼承辦理甚為主動積極，其對後續遺
      產歸屬處理必會留心注意，倘系爭協議真係被上訴人取得
      眾人印鑑後越權作成，並擅自藉此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所
      有權，劉姚明月與其他繼承人卻未取得合於繼承比例之遺
      產權利，劉姚明月豈能從不起疑？上訴人與劉力瑄親自交
      出個人印鑑，又怎會毫不關心繼承辦理實際狀況？則從93
      年9月間劉連發死後，歷時多年至101年前後始因系爭刑案
      重行爭執，已現可疑。
　　⑷其次，劉姚明月於系爭刑案中當庭聽聞追加原告證稱之：
      父親是很傳統的人，他吃飯時會提到系爭不動產就是要給
      被上訴人，不用讓他承受房貸壓力；父親在臨走前的意思
      是系爭不動產及現金要給被上訴人；父親桃園○○的土地，
      他則說要給伊及上訴人，因為劉力瑄去美國讀書，已花了
      父親不少錢，劉維綺作生意則賠了父親不少錢等語（見原
      審卷第126頁）後，雖另表示：即使劉連發同意要把財產
      給被上訴人，也要經過伊同意，這是伊們夫妻一起賺的，
      伊還沒有死，至少等伊死，才讓小孩去處理等語（見原審
      卷第127頁），但其顯未否認追加原告所述之劉連發曾經
      表明欲以如前方式分配遺產乙情，此恰與系爭協議內容多
      所吻合，適可證劉連發死後，劉姚明月當係為尊重其遺志
      ，方會邀集有權繼承子女凝聚共識，進而主導建議將系爭
      不動產等遺產分歸被上訴人取得。且依劉姚明月以上抱怨
      情節，不難推知其應係事後漸感過往與劉連發共同攢累財
      產，卻無法分得該有部分致生不平，方會就既定協議否認
      反悔；況縱連劉姚明月亦不爭執劉連發生前並非屬意由其
      繼承系爭不動產，上訴人、劉力瑄、劉維綺卻反於此情，
      於系爭刑案猶稱劉連發曾說要把財產給劉姚明月（見原審
      卷第131、133、137頁），顯係刻意附和劉姚明月之指訴
      情節，其等所述之可信性既均有欠缺，自難採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協議記載之製作時間為93年10月1日，其
      人仍在國外，無參與討論可能云云，並以護照入出境紀錄
      戳章為據（見原審卷第63至68頁）；然於斯時劉連發遺產
      之有權繼承人均係由劉姚明月進行接觸，為與上訴人取得
      聯繫尚曾通知其配偶等情，業經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證述
      明確而如前述，因此輾轉徵得上訴人先行同意系爭協議，
      約以其返國後再補用印，本無違情之處；況上訴人回國以
      後，並不否認係自行申辦取得印鑑證明（見原審卷第56頁
      ），系爭協議上之印文亦屬真正無誤，則其上所載書立日
      期，既非表示眾人必曾於當日同聚達成共識，上訴人復未
      舉證證明系爭協議內容確存偽造情事，仍無足為有利於其
      之認定。
　　⑹又兩造雖不否認劉連發另留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
      ○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以下合稱○○土地）之實質權
      利，且此未經系爭協議一併論及如何處理。惟按遺產分割
      ，原則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分割，但繼承人間若另有約定
      ，即無須以全部遺產為整體分割；劉連發死時尚有○○土地
      相關權利乙事對其家人並非秘密，在系爭刑案劉力瑄、劉
      維綺、追加原告與被上訴人亦均有提及（見原審卷第126
      、128、132、136頁），且因○○土地購入後原係借名登記
      為訴外人汪陳阿菊、汪信穎所有，係至94年3月間才在劉
      姚明月指示下要求其等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見本院卷第
      199至205頁本院113年度上字第828號民事判決）；堪證於
      系爭協議擬定當下，○○土地尚未及回復為劉連發繼承人共
      有之狀態，劉姚明月斟酌此情，乃就已可直接處分之系爭
      不動產，連同劉連發之汽車、存款、股票，於繼承人間商
      議先為部分分割，非僅於法無違，經核亦屬合情；是上訴
      人主張系爭協議未將劉連發全部遺產納入處理，實有偽造
      之嫌云云，殊非有據。至上訴人稱迄未取得系爭協議約定
      其可受分配之1000元乙節，果若屬實，亦為得否據以向其
      他繼承人請求給付之另事，無由執以反推系爭協議非真。
　　⑺則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
      約之種類及內容，且不限於民法規定之有名契約，即其他
      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亦無不可。又依契約嚴守原則，當事人
      本於自由意思訂定契約，如已合法成立，即應依從該契約
      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務，亦應受其拘
      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9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於劉連發死後，
      兩造與劉姚明月、劉力瑄應已成立系爭協議，並作成書面
      為憑，復未有曾經合意解除或為調整變更之事證，各人自
      應受此拘束，要無任憑己意反悔之理。
　4.依上所述，在劉連發死亡之後，其繼承人即劉姚明月、劉力
    瑄與兩造確曾達成特定遺產之分割共識，並授權製作系爭協
    議及完成用印；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
    偽造而為無效云云，應非有據。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
    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
    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
　2.查，系爭協議既屬有效，被上訴人隨持之辦理分割繼承登記
    ，而成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即屬適法有據；嗣於111年9
    月間將之出售並完成移轉登記，亦係有權處分，無侵害劉連
    發繼承人之權利可言；本件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被上訴人
    涉有侵權，因無法就有利於己之所指侵權行為存在部分舉證
    以實其說，應認無理由。
　㈢上訴人、追加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
    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固有明文。然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
    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
    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確實受有損害。
　2.被上訴人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協議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
    ，再本其權能出售換價，經核應具法律上原因；縱上訴人、
    追加原告未能同獲價金分配，或被上訴人處分所為是否真如
    追加原告所述，違反劉連發希望被上訴人留下系爭不動產自
    住之期待，均無足影響以上判斷；是上訴人、追加原告另主
    張被上訴人所得價金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已構成不當
    得利故應返還云云，亦非有理。
五、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容有不同，然結論並無二
    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仍執詞指謫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劉丁綺
    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
    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
    ，及加計自民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追加之訴既
    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
但書或第 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上字第66號
上  訴  人  劉禹葶
訴訟代理人  林李達律師
追加原告    劉丁綺
被上訴人    劉恒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在第二審依前開規定變更或追加當事人，倘於對造之審級利益及防禦權之保障無重大影響，亦得為之（最高法院106年度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以被繼承人劉連發死亡後，劉連發所遺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建物（門牌為同區○○街000巷0號，權利範圍全部），及其坐落同段000之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分之1，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前經被上訴人執偽造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登記予己，再以新臺幣(下同)2150萬元出售他人並完成移轉登記，已侵害伊繼承權利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本息(見原審士司補卷第11頁)；上訴人嗣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除侵害繼承權利外，亦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該公同共有債權依法應由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全體繼承人行使，被上訴人並應將所得價金全數返還，爰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追加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訴人再給付86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第131至135頁、第157、158頁）；核上訴人所為追加，合於首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起訴聲請原係請求被上訴人應還款予伊；嗣於本院為前述追加後，聲明被上訴人應將所得價金返還予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為事實、法律上陳述之補充，非訴之變更、追加，併予陳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及追加原告主張：劉連發於民國93年9月1日死亡，留有包括系爭不動產在內之相關遺產，繼承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嗣經再轉繼承，現係由伊等與被上訴人所繼承。被上訴人於94年1月間乘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登記之便，竟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執無效之偽造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予其單獨所有，並於111年間以價金2150萬元出售予善意之訴外人盧韻雯，於同年10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從未經全體繼承人協議分割，本屬兩造公同共有，卻經善意之盧韻雯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無權處分獲利所為不法侵害伊等權利致生損害，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求為判決命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加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及自民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連同上訴聲明請求給付部分予兩造公同共有。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協議係由劉連發之配偶即兩造母親劉姚明月進行協調，依劉連發生前意願將系爭不動產分歸予伊，並已徵得其他繼承人之同意，伊持系爭協議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己所有並非無效，其後將之出售得款，亦屬有權處分，無侵害其他繼承人權利或不當受有利益可言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查，㈠劉連發於93年9月1日死亡，配偶為劉姚明月，生前共有育有長女劉力瑄、次女劉維綺、長男即被上訴人、三女即追加原告，四女即上訴人；㈡劉連發死後劉維綺拋棄繼承；劉力瑄嗣於106年8月14日死亡，由劉姚明月繼承；劉姚明月復於111年4月16日死亡，並由上訴人繼承；㈢劉連發死時遺有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以製作日期為93年10月1日之系爭協議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為其所有；㈣被上訴人其後於111年9月間以2150萬元將系爭不動產售予盧韻雯，隨於同年10月19日辦畢移轉登記等情，有戶籍及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協議、土地登記申請書暨檢附資料、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士司補卷第23至31頁、第53至81頁、原審卷第41至46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頁），堪信為真。
四、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發全體繼承人同意故為無效，是否有理？㈡如是，上訴人、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㈢上訴人、追加原告另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未獲劉連發全體繼承人同意故為無效，是否有理？
　1.按共有物之協議分割，祇須共有人全體同意分割方法，即生協議分割之效力，不因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因協議分割取得之利益不等，而受影響（最高法院68年台再字第44號民事判例意旨參照）。是全體繼承人間倘就遺產分割方法已有意思表示之合致，無論有無作成書面，均與協議之成立不生影響，且遺產分割協議一經成立，繼承人即應受此拘束，不得反於該協議再為爭執。
　2.查，劉連發死時其配偶劉姚明月尚存，彼等子女則為劉力瑄、劉維綺與兩造，已如前述；又除拋棄繼承之劉維綺外，劉連發之其他繼承人均有於93年10月1日系爭協議上用印，約明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悉歸被上訴人取得，另廣達與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出售後連同劉連發之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原有存款亦均由被上訴人繼承，其他繼承人則各繼承1000元，有系爭協議可考（見原審卷第46頁），所列遺產項目並與卷附93年10月18日發給之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列載內容相符（見原審卷第33頁）；足徵斯時有權繼承遺產之人，確已於劉連發死後就以上遺產部分，透過系爭協議達成如何分割之具體共識。
　3.上訴人固主張系爭協議未經劉連發有權繼承之人共同議定，伊與劉姚明月、劉力瑄皆未同意將劉連發之前開遺產分歸予被上訴人，故屬無效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否認，辯稱當時已與有於系爭協議上蓋印之其他繼承人，就包括系爭不動產在內數項遺產歸由伊取得乙事達成共識等語置辯。經查：
　　⑴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已承認私文書上之印文為真正，僅否認係其本人或代理人所蓋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為此爭執之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故若協議書上印文為真正，該協議自應推定為真正，倘具名之當事人否認有為授權，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應由其就此爭執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是若當事人主張文書上印文係遭他人盜蓋或逾越其授權條件等節，依上說明，自應由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本件上訴人從未否認系爭協議上所留劉姚寶月（改名後即劉姚明月，見原審士司補卷第55頁）、劉力瑄、劉維芬（即改名前之上訴人，見原審士司補卷第65頁）、追加原告與被上訴人之印文為真，核與卷存臺北市士林、內湖區戶政事務所印鑑證明亦相符合（見原審卷第52至56頁），承上說明，已足推定系爭協議之真正。又劉姚明月前即曾以系爭協議為被上訴人所偽造提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1年度偵字第3505號不起訴處分，劉姚明月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01年度上聲議字第3523號駁回而告確定（見原審卷第81至94頁，下稱系爭刑案）；參以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偵訊證稱：父親出殯後，母親說系爭不動產要給被上訴人，欲辦分割協議書，伊常回家吃飯，母親便一直提醒伊要去辦印鑑證明；母親通知伊們，誰申請好誰就回家蓋，伊二姊劉維綺因有欠債，所以拋棄繼承，妹妹即上訴人在菲律賓，母親就通知上訴人先生；伊於某天吃飽飯後當著母親的面在系爭協議上蓋章等語（見原審卷第126、127頁），益徵系爭協議之擬立，及劉連發所留系爭不動產、汽車、存款、股票分歸予被上訴人乙事，斯時當係在劉姚明月主導下，於徵得各繼承人同意後議定作成無誤。
　　⑶上訴人固引劉姚明月、劉力瑄、劉維綺於系爭刑案之陳述內容，主張其等均不曾為遺產分割相關討論，欲用以證明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無權製作云云。惟查，劉維綺因個人債務問題，於劉連發死後早已辦理拋棄繼承（見原審卷第47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准予備查函），並在系爭刑案作證時自陳不清楚劉姚明月如何處理劉連發之遺產（見原審卷第137頁），本難憑其含糊所言認定上訴人所述為真；又劉力瑄雖於系爭刑案證稱：父親生前的財產伊知道有系爭不動產及股票，伊有將印鑑章交給母親或是給被上訴人，好像說是要領父親的勞保費（見原審卷第133頁），然對照上訴人於該案所稱：母親說要辦理繼承的東西，要伊們交出印鑑等語（見原審卷第132頁），即知劉連發死後，劉姚明月就繼承辦理甚為主動積極，其對後續遺產歸屬處理必會留心注意，倘系爭協議真係被上訴人取得眾人印鑑後越權作成，並擅自藉此登記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劉姚明月與其他繼承人卻未取得合於繼承比例之遺產權利，劉姚明月豈能從不起疑？上訴人與劉力瑄親自交出個人印鑑，又怎會毫不關心繼承辦理實際狀況？則從93年9月間劉連發死後，歷時多年至101年前後始因系爭刑案重行爭執，已現可疑。
　　⑷其次，劉姚明月於系爭刑案中當庭聽聞追加原告證稱之：父親是很傳統的人，他吃飯時會提到系爭不動產就是要給被上訴人，不用讓他承受房貸壓力；父親在臨走前的意思是系爭不動產及現金要給被上訴人；父親桃園○○的土地，他則說要給伊及上訴人，因為劉力瑄去美國讀書，已花了父親不少錢，劉維綺作生意則賠了父親不少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26頁）後，雖另表示：即使劉連發同意要把財產給被上訴人，也要經過伊同意，這是伊們夫妻一起賺的，伊還沒有死，至少等伊死，才讓小孩去處理等語（見原審卷第127頁），但其顯未否認追加原告所述之劉連發曾經表明欲以如前方式分配遺產乙情，此恰與系爭協議內容多所吻合，適可證劉連發死後，劉姚明月當係為尊重其遺志，方會邀集有權繼承子女凝聚共識，進而主導建議將系爭不動產等遺產分歸被上訴人取得。且依劉姚明月以上抱怨情節，不難推知其應係事後漸感過往與劉連發共同攢累財產，卻無法分得該有部分致生不平，方會就既定協議否認反悔；況縱連劉姚明月亦不爭執劉連發生前並非屬意由其繼承系爭不動產，上訴人、劉力瑄、劉維綺卻反於此情，於系爭刑案猶稱劉連發曾說要把財產給劉姚明月（見原審卷第131、133、137頁），顯係刻意附和劉姚明月之指訴情節，其等所述之可信性既均有欠缺，自難採憑。
　　⑸上訴人另主張系爭協議記載之製作時間為93年10月1日，其人仍在國外，無參與討論可能云云，並以護照入出境紀錄戳章為據（見原審卷第63至68頁）；然於斯時劉連發遺產之有權繼承人均係由劉姚明月進行接觸，為與上訴人取得聯繫尚曾通知其配偶等情，業經追加原告於系爭刑案證述明確而如前述，因此輾轉徵得上訴人先行同意系爭協議，約以其返國後再補用印，本無違情之處；況上訴人回國以後，並不否認係自行申辦取得印鑑證明（見原審卷第56頁），系爭協議上之印文亦屬真正無誤，則其上所載書立日期，既非表示眾人必曾於當日同聚達成共識，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內容確存偽造情事，仍無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
　　⑹又兩造雖不否認劉連發另留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以下合稱○○土地）之實質權利，且此未經系爭協議一併論及如何處理。惟按遺產分割，原則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分割，但繼承人間若另有約定，即無須以全部遺產為整體分割；劉連發死時尚有○○土地相關權利乙事對其家人並非秘密，在系爭刑案劉力瑄、劉維綺、追加原告與被上訴人亦均有提及（見原審卷第126、128、132、136頁），且因○○土地購入後原係借名登記為訴外人汪陳阿菊、汪信穎所有，係至94年3月間才在劉姚明月指示下要求其等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見本院卷第199至205頁本院113年度上字第828號民事判決）；堪證於系爭協議擬定當下，○○土地尚未及回復為劉連發繼承人共有之狀態，劉姚明月斟酌此情，乃就已可直接處分之系爭不動產，連同劉連發之汽車、存款、股票，於繼承人間商議先為部分分割，非僅於法無違，經核亦屬合情；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協議未將劉連發全部遺產納入處理，實有偽造之嫌云云，殊非有據。至上訴人稱迄未取得系爭協議約定其可受分配之1000元乙節，果若屬實，亦為得否據以向其他繼承人請求給付之另事，無由執以反推系爭協議非真。
　　⑺則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且不限於民法規定之有名契約，即其他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亦無不可。又依契約嚴守原則，當事人本於自由意思訂定契約，如已合法成立，即應依從該契約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務，亦應受其拘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於劉連發死後，兩造與劉姚明月、劉力瑄應已成立系爭協議，並作成書面為憑，復未有曾經合意解除或為調整變更之事證，各人自應受此拘束，要無任憑己意反悔之理。
　4.依上所述，在劉連發死亡之後，其繼承人即劉姚明月、劉力瑄與兩造確曾達成特定遺產之分割共識，並授權製作系爭協議及完成用印；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系爭協議乃被上訴人偽造而為無效云云，應非有據。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2.查，系爭協議既屬有效，被上訴人隨持之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而成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即屬適法有據；嗣於111年9月間將之出售並完成移轉登記，亦係有權處分，無侵害劉連發繼承人之權利可言；本件上訴人、追加原告主張被上訴人涉有侵權，因無法就有利於己之所指侵權行為存在部分舉證以實其說，應認無理由。
　㈢上訴人、追加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5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是否有據?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然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確實受有損害。
　2.被上訴人依有效成立之系爭協議合法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再本其權能出售換價，經核應具法律上原因；縱上訴人、追加原告未能同獲價金分配，或被上訴人處分所為是否真如追加原告所述，違反劉連發希望被上訴人留下系爭不動產自住之期待，均無足影響以上判斷；是上訴人、追加原告另主張被上訴人所得價金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已構成不當得利故應返還云云，亦非有理。
五、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2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容有不同，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仍執詞指謫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劉丁綺為原告，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831條、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860萬元予兩造公同共有，及加計自民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追加之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絮雲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盧軍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
但書或第 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姿


